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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房改改房房交交易易，，要要多多交交11%%费费用用
划拨地上的房产交易需交土地出让金，济南半数二手房属于此类

30日，济南不动产登记正式实
施，并发出首批不动产权证。需要指
出的是，建在划拨用地上的房改房
办理新证，需要按房屋成交价格的
1%缴纳土地出让金，将土地性质由
“划拨”转为“出让”。

其实，早在2008年，济南就出台
了相关办法，但由于在济南只拿房
产证就能实现交易，不与土地证挂
钩，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寥寥无几。今
后，新的不动产权证意味着“房地合
一”，占二手房市场一半以上的房改
房交易就必须补交土地出让金了。

12月30日，济南发出了首批不动产权
证。一张新证，影响到济南半个二手房市场
的缴费问题，这怕是很多市民没有想到的。

牵涉到钱的事，关注度高是难免的。房
产交易价格1%的土地出让金，动辄成千上
万元，不是个小数目。何况，50%的二手房交
易都涉及房改房，都涉及这笔钱。

须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起的房改
房大多位于城区的好位置，如今大多是炙
手可热的学区房，交易颇为频繁。对那些正
打算购买房改房抑或正在办理交易手续的
购房者，突然多出这么一大笔花销，总是要
问个究竟的。

比如，1%的收费额度来自济南市政府
七年前颁布的一个暂行办法，但办法中并
没有说明额度为何是1%。要知道以现在的
房价来说，房产交易价格的1%不算少，而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土地出让价格比现在低
多了。那么，这个额度的制定依据是什么？

再比如，暂行办法中规定这笔钱由受
让方缴纳，也就是谁买房子谁出钱。房改房
是上世纪的职工福利，房改后转为个人所
有，可上市交易，如今很多房子的价格翻了
好几番。按说，土地出让金应由房改受益者
承担，如今规定由受让方承担，依据又是什
么？

很显然，济南多年的“房地分离”造成
了不少历史遗留问题，而不动产统一登记
制度的实施，正好可以一股脑儿地解决这
些问题。如果借此机会把问题梳理清楚，向
百姓交待明白，就更好了。

（陈朋）

30日上午，济南颁发了首批不动产
权证，土地、房屋、林地等证书不再单独
颁发，全部统一为《不动产权证书》，统
一由不动产登记中心承担，真正实现了

“房地合一”。
不动产登记正式实施后，原有房产

证仍然有效，但再进行房产交易就要换
发新证。在这一过程中，建于划拨用地
上的房产交易，将受到较大影响，即换
领新证需缴纳售房款1%的土地出让

金。
“建在划拨用地上的房子按规定是

不能交易的。”济南市国土资源局不动
产登记处有关负责人说，早在2008年9
月，济南市政府就出台了《济南市城镇
住房上市交易土地登记暂行办法》，规
定：交易房屋所在宗地土地使用权类型
为划拨的，按规定缴纳土地出让金。办
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上市交易的城镇住
房所在宗地原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

的，由受让方按房屋交易成交价格的
1%缴纳土地出让金。

对于变更后的土地使用年限，也是
从缴纳出让金的日期开始计算。“划拨
土地变更登记后的出让年期为70年。”
该负责人说。

据济南市房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介
绍，因为绝大多数的房改房是建在划拨
用地上的，所以对普通市民来讲，这一
规定主要影响房改房交易市场。

“我买的就是房改房，怎么没交过
土地出让金？”“不动产登记实施后，咋
又跑出这么一笔钱？”不少市民被这“突
如其来”的费用弄得有点蒙。

市民袁先生算了一笔账，他此前买
的房改房总价是100万，如果当初缴纳
土地出让金，就得多花1万块钱。

济南市国土部门不动产登记处有
关负责人解释，不动产登记实施前，市
民买房首先应到房管部门办理房产证，
再到国土部门办理土地证。但是由于济
南此前并没有实现“房地合一”，所以在

房产交易时只要有房产证就可以，无须
用到土地证，这样一来，土地证的办理
就没有强制性了。

正因为如此，尽管济南早在2008年
就出台了相关办法，要求划拨土地性质
的房产交易须缴纳土地出让金，但实际
上并没有多少人去办理土地证，更谈不
上缴费了。

有部门统计，2014年济南二手房成
交近3万套，但其中只有3783套办理了
土地证。

“原来很多人没办土地证，所以不

知道有这个费用。有些办理了土地证，
将土地性质由‘划拨’转成‘出让’的，就
都按规定缴纳土地出让金了。”上述负
责人说，此前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产
权不是完整的，在权利上是受限的。不
动产统一登记后，市民购买房改房就跟
商品房一样，能够享受完全产权。

那么，建于划拨用地上的房改房到
底有多少？这一政策会影响多少购房者
呢？济南市房管部门有关人士介绍，根
据二手房成交情况来看，房改房占到
50%左右。

土地出让金规定为房产交易价格
的1%，对动辄数十万、上百万的房子来
说，不是笔小钱。这一额度是怎样确定
的呢？

济南市国土部门不动产登记处的
有关负责人说，土地出让金在房价中所
占的比例一般在30%左右，现在按照房
子成交价格的1%来收，已经是一种“象
征性的收取”。

像济南的房改房，大多数是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的老房，在当时没有一个精
准的坐标定位，也没有精准的测绘，所
以收取有关费用是按照现在的成交价
来综合测算的。“以100万的房子来说，
1%是1万，这个比正常的土地价格差了
10倍左右。”上述负责人称。

从济南的实际情况来看，房改房大
多位于城区，很多还都是学区房，数十
年间交易过多次，但是大多没有交过土
地出让金。“这些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是一

项非常庞大的工程，我们要把每套房改
房的土地信息和房产信息挂接起来，办
理不动产登记的时候可以根据每套房子
的具体情况准确办理。”该负责人说。

不动产登记实施，对市民手头上的
房改房有影响吗？上述负责人说，按照
国土部规定的“不变不换”原则，只要不
动产权利不发生变动，市民就无需更换
新证。没有缴纳过土地出让金的房子，
在房产证上的土地一栏会标注“划拨”。

本报济南12月30日讯（记者 魏新
丽） 想买500股原始股，先交万元做代理。
29日，本报报道了山东晨农健康产业集团涉
嫌违法发售原始股一事。对于该公司入门先
收费、按层级发展下线并分层给予薪酬的行

为，工商部门认为该公司涉嫌传销。
28日下午，在晨农集团位于天桥区帝

唐大厦的全国市场运营总部，有不少人聚
集于此。工作人员王女士介绍，公司正在
招代理商，先消费一万元买产品，就能成
为VIP会员。代理商既可以获得“广告服务
费”，也能拿到“渠道佣金”，也就是“层
奖”，即一个代理商下面有A、B两个区，每
个区各产生一名客户后，按照1：1的比例，
收益5000元。王女士还画了一张草图，代
理商下面发展出A、B，A发展C，C发展E；B
发展D，D发展F。她强调，这种“层奖”不封

顶、无限层。
晨农集团宣称其经营模式“投资小、赚

钱快、回本快”“销售模式以传统为主，直销
和传统模式共同发展，保健品在尝试直销”。

不过，记者并未从商务部直销行业管
理信息系统中搜索到该企业。这表明晨农
集团没有取得直销经营许可证，而根据

《直销管理条例》，企业从事直销经营必须
经过商务部批准获得直销经营许可。

虽然公司宣称代理商模式“没有级别
差别”，但是王女士画的层级图还是引起
了记者的怀疑。按照她所介绍的，不同层

级的员工之间，福利待遇差别很大，这与
正常直销的“单层次”不同。而且，《禁止传
销条例》规定，要求被发展人员交纳费用
或以认购商品等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属于
传销行为。

28日，济南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局工作
人员林女士在听到记者描述后表示，这家
企业先收入门费，按照层级发展下线，薪酬
制度呈塔形结构，这三个特征表明该公司有
传销嫌疑。林女士表示，会将此案转交给属
地工商局，由执法人员前去查处，如果传
销行为属实，会依法进行处理。

本报记者 喻雯

晨晨农农宣宣称称直直销销却却没没有有许许可可证证
工商部门称该公司经营模式涉嫌传销

疯狂原始股

“1%土地出让金比正常地价差10倍”

济南不动产登记实施，房改房受影响大

因“房地分离”，此前少有人缴费

1

2

3

30日，济南市一位女士展示自己
刚拿到的不动产权证。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编辑快评

不动产登记

是解决遗留问题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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